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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港珠澳大橋澳門區域的管理及優化粵港澳三地協作機制

　　香港“粵車南下”政策於去年底實施，【註1】原則上僅限往返粵港兩
地，但有本澳居民反映，部分掛有香港車牌的“粵車南下”車輛，曾進入
澳門管轄範圍的港珠澳大橋邊檢大樓東公共停車場（下稱：東停車場）
停泊，並成功購買“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泊車轉乘計劃短期保險”（下稱：
短期保險）。

　　雖然東停車場沒有明文禁止“粵車南下”車輛停泊，但根據短期保險
適用對象規定，該保險僅適用於條款指定範圍內行駛的香港車輛，並不
包括透過“粵車南下”政策而掛有香港車牌的廣東省車輛。【註2及註3】
有關情況不禁引起居民質疑相關類別車輛的行駛範圍是否合法、有否超
出政策許可，同時令社會關注特區政府在跨境口岸管理及三地協作機制
方面是否存在漏洞。

　　必須強調，上述情況不僅涉及粵港澳三地政策的對接與執行落差，
更暴露出港珠澳大橋在空間劃分、車輛行駛路徑管控及邊檢執法方面或
存在灰色地帶。要真正實現口岸“管得住”，特區政府須主動明晰有關車
輛通行範圍、加強資訊互通與執法協作，並完善保險購買資格的核實，
以維護社會秩序。

　　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　　一、香港“粵車南下”的行駛範圍應限於粵港兩地，針對有“粵車南
下”車輛停泊於澳門管轄範圍的東停車場，居民質疑其合法性。當局會否
透過技術手段，例如以車牌識別系統設定通行權限，以防止“粵車南下”
的車輛進入東停車場停泊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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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二、短期保險的適用對象限於在保險條款指定範圍內行駛的香港車
輛，不包括透過“粵車南下”政策而掛有香港車牌的廣東省車輛，【註3】
倘於澳門管理區域發生交通事故，或對保險效力造成影響。就香港“粵車
南下”車輛成功購買澳門短期保險一事，會否加強與保險業界的溝通協作，
避免問題重現？

　　三、上述情況凸顯港珠澳大橋的車輛行駛管控及邊檢執法可能存在
灰色地帶。特區政府將如何協調粵港兩地政府，透過完善執法協作與實
時車輛監控等機制，加強三地資訊互通與硬件配套，以明確行駛範圍、
堵塞管理漏洞，避免跨境政策被濫用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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